
關於泄放水

的直接排

放， 可參閱

附錄 A 泄放

水直接排放

申請 

淡 水 冷 卻 塔 計 劃 申 請 流 程 圖 

申請人向機電工程署遞交表格

CT1A，以參加計劃的初步評估。

 註 7

如表格 CT1A 已獲接納，機電工

程署會通知申請人，並向水務署

和屋宇署遞交副本。 

如樓宇位於

非選定地

區，可參閱

註 5。 

申請人以表格CT1B向機電工程署

申請展開工程，並將冷卻塔資料

載於表格CT4。 

如表格 CT1B 及 CT4 已獲接納，機電

工程署會通知申請人，並向水務署和

屋宇署遞交副本。 

在收到獲機電工程署認可的表格

CT1B後，申請人和持牌水喉匠

向水務監督提交表格

WWO46（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並向水務監督確認符合最

新技術要求，以准許持牌水喉匠

開始冷卻塔安裝的水管工程。 

申請人（認可人士）請參

閱註 3，向建築事務監督就

冷卻塔安裝所需的建築工

程提交申請，以獲得批准

及同意。 如建築工程屬於

指定小型工程，可參閱註 4

以採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的簡化規定。 

建築事務監督通知申請

人（認可人士），是否

批准和/或同意提交的建

築工程建議書，並按情

況附加條件。副本給予

水務署和機電工程署。 

水務監督以表格 WWO46(第三

部分)回覆申請人，是否獲批展

開水管工程。副本給予機電工

程署。 

申請人開始冷卻塔的安裝工作。 

安裝完成後，申請人將填妥的

表格 CT2B 連同已完成的現場

視察報告及表格 CT3 提交        

機電工程署。 

見註 6。 

機電工程署覆核現場視察

報告後，知申請人安裝是

否滿足計劃要求。副本給

予水務署和屋宇署。 

冷卻塔擁有人以表格

CT3 保存每月運行記

錄，並應機電工程署要

求，供其進行檢閱。冷

卻塔擁有人須提交年度

審計報告。 

機電工程署安排現場檢查，通

知申請人安裝是否滿足計劃要

求。副本給予水務署和

屋宇署。 

當完成分階段的水管工程

後，申請人和持牌水喉匠提

交表格 WWO46(第四部

分)，向水務監督申請進行

檢查。 

在機電工程署接受表格

CT2A 後，水務監督安排現

場檢查。如分階段的水管

工程圓滿地完成，水務監

督安排向冷卻塔裝置         

供水。 

申請人（認可人士）需

提交完成證明書予建築

事務監督，匯報建築工

程已按核准的建議書 

完成。 

當完成整個水管工程後，申

請人和持牌水喉匠提交表格

WWO46(第四部分)，向水務

監督申請進行水管工程         

檢查。 

在機電工程署接受表格

CT2B 後，水務監督安排現

場檢查，然後以 WWO46 表

格（第五部分）通知申請人

和持牌水喉匠，水管工程是

否圓滿地完成。副本給予   

機電工程署。 

冷卻塔擁有人以表格 CT3 保存每月運行記錄，並應機電工程署要求，供

其進行檢閱。冷卻塔擁有人須提交年度審計報告。 

機電工程署會抽樣檢查擁有人保存的運行紀錄。 

建築事務監督確認收到

申請人的完工證明書，

並向水務署和機電工程

署遞交副本。 

表格 CT3 

如屬於

指定小

型工

程，可

參閱註

1。 

如屬於

指定小

型工

程，可

參閱註

2。 

 分階段完成？ 
是 

否 

 分階段完成？ 
否 是 

註 1: 申請人（認可人士/指定註冊承建商）循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提交建築工程的指定表格及文件。 
註 2: 申請人（認可人士/指定註冊承建商）向水務署及機電工程署提供屋宇署發出的認收信，以證明小型工程完工。 
註 3: 包括建築圖則、結構圖則、改建及增建圖則或排水圖則（如適用）。

註 4: 如建築工程屬於指定小型工程，可無須事先得到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下進行，但應符合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包括委任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或訂明註冊承建商。有關

小型工程監管系統的詳情，請參閱屋宇署網站 www.bd.gov.hk 及《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一般指引》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技術指引》。 
註 5: 如樓宇位於選定地區以外，，將會就每個個案就淡水供應是否足夠徵詢水務署意見，以作出考慮。

註 6: 如沒有適當水源可供進行冷卻塔的測試及調試工作，申請人可在表格 EMSD EE CT2B（或表格 EMSD EE CT2A）獲機電工程署接納後的六個月內把表格 EMSD EE CT3 提交機電工程

署。詳情可參閱淡水冷卻塔計劃小冊子第 8.5 節。  
註 7: 申請人可參考計劃的選定地區位置圖。

 向屋宇署提交申請  向機電工程署提交申請 

流程圖 (09-2024) 

水務監督安排供水 

當該階段的安裝完成

後，申請人將填妥的表

格 CT2A 連同已完成的

現場視察報告及表格

CT3 提交機電工程署，

詳情請參閱註 6。 

表格 CT2A/2B, CT3 

及 

表格 WWO46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表格 CT1A 

及 

表格 WWO542 

向水務署 提交申請 

在收到獲機電工程署認可的表格CT1A
後，水務監督通知申請人該水管工程計
劃是否獲批。 副本給予機電工程署。

申請人向水務監督提交

水管工程計劃及表格

WWO542。 

申請人/ 持牌水喉匠預備

水管工程計劃。 

表格 CT1B  

及 

表格 CT4 

及 

表格 WWO46 

(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 



附錄 A 

* 備註:

有關呈交屋宇署的資料，請參閱《淡水冷卻塔計劃申請流程圖》。

泄放水直接排放申請 

申請人向機電工程署遞交

表格 CT1A，以參加計劃

的初步評估。 

如表格 CT1A 已獲批准，

機電工程署會通知申請

人。副本給予水務署和屋

宇署。 

申請人向環境保護署提交 A

表《牌照申請書》及排水設

施圖，以申請排放牌照。 

環境保護署向申請人發出  

確認函。 

向環境保護署提交申請 向機電工程署提交申請 

申請人向機電工程署提交  

環境保護署的確認函。 
按《淡水冷卻塔計劃申請

流程圖》繼續進行申請程

序。  

向屋宇署/ 渠務署提交申請* 

申請人於排水設施圖中列明總

排放流量和每日排水量峰值，

並提交給屋宇署/ 渠務署* 

如沒有收到屋宇署/ 渠務署對

於排水設施圖的反對意見，  

申請人通知機電工程署* 

流程圖 (12-2016) 




